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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劉榮記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

於民國114年6月30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

執字第201641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

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民事訴訟法第

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並

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所準用。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

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6月30日作成112年度司執字

第201641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裁定（下稱原處分），原

處分於同年7月4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7月11日對之

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

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系爭執行事件於114年6月16日所製作分配表

之表3(下稱系爭分配表表3)，未將伊於本院113年度司執字

第29410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3司執294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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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所聲請之執行債權列入一併分配，伊於113司執

294100號事件所提出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中雖未紀載執行宏

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泰人壽)之解約金，應認伊

之真意係就被併入系爭執行事件之全部保險解約金全部執

行。原處分認伊僅特定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

光人壽)及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解

約金為執行標的，顯有違誤，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

處分等語。

三、按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係以滿足債權為目的，除明示僅就特

定標的為執行，而不對其他標的執行受償外，應認其本意並

未將其他執行標的予以排除。執行法院就債權人之主觀意思

無庸另為調查，其聲請強制執行之案件，如經與他案合併執

行（或參與分配），效力應及於他案已實施強制執行之財

產。依強制執行法第33條規定，執行法院前案就該財產所實

施執行行為之效力，及於後案債權人，應依參與分配之規定

辦理（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

案第6號研討結果參照）。

四、經查：

　㈠異議人於113年7月2日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

院）108年度執字第73781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就相對人於

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宏泰人壽因保險契約所生之相關債權

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77421號清償

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3司執177421號事件）；復於113

年11月4日執高雄地院107年度司執字第84193號債權憑證、

113年11月5日執高雄地院106年度司執字第92899號債權憑為

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新光人壽、國泰人

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下稱系爭保險債權），經執行法院

分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9410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即

113司執294100號事件）、113年度司執字第281962號清償債

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3司執281962號事件）受理；異議人

所聲請上揭三件執行事件之執行標的業經系爭執行事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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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故執行法院遂將上揭三件執行事件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

理。又執行法院於112年12月7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國泰人

壽、新光人壽、宏泰人壽分別陳報以相對人為要保人如附表

編號1至3所示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其預估解約金分別

為新臺幣(下同)192,666元、167,196元、158,722元；嗣執

行法院於113年10月28日核發支付轉給命令，於114年6月16

日製作分配表並訂於同年7月16日分配，異議人於114年6月

26日對系爭分配表表3之分配金額聲明異議，經原司法事務

官於114年6月30日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情，業經本

院核閱相關執行事件卷宗屬實。

　㈡惟查，異議人在113司執294100號事件之強制執行聲請狀之

執行標的中固記載「債務人劉榮記之保險契約（併案執行新

光人壽保單號碼AGA0000000、國泰人壽保單號碼

0000000000）」等語，然其在聲請理由中既已載明與系爭執

行事件合併執行，復未明示僅就新光人壽保單號碼

AGA0000000、國泰人壽保單號碼0000000000之執行標的受

償，自應認其聲請執行之效力亦及於系爭分配表表3之保險

解約金。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尚有未合，異議意

旨指摘原處分不當，非無理由，爰廢棄原裁定，發回原司法

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保單名稱 要保人 預估解約金 114年6月16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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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號碼) 表之保險解約金

 1 國泰人壽美滿

人生312終身壽

險

(0000000000)

相對人  192,666元 (表1)198,631元

 2 新光人壽防癌

終身壽險

(AGA0000000)

相對人  167,196元 (表2)173,531元

 3 宏泰人壽終身

壽險

(0000000000)

相對人 158,722元 (表3)166,516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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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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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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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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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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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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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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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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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劉榮記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6月30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執字第201641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並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所準用。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6月30日作成112年度司執字第201641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裁定（下稱原處分），原處分於同年7月4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7月11日對之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系爭執行事件於114年6月16日所製作分配表之表3(下稱系爭分配表表3)，未將伊於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9410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3司執294100號事件）所聲請之執行債權列入一併分配，伊於113司執294100號事件所提出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中雖未紀載執行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泰人壽)之解約金，應認伊之真意係就被併入系爭執行事件之全部保險解約金全部執行。原處分認伊僅特定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及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解約金為執行標的，顯有違誤，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處分等語。
三、按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係以滿足債權為目的，除明示僅就特定標的為執行，而不對其他標的執行受償外，應認其本意並未將其他執行標的予以排除。執行法院就債權人之主觀意思無庸另為調查，其聲請強制執行之案件，如經與他案合併執行（或參與分配），效力應及於他案已實施強制執行之財產。依強制執行法第33條規定，執行法院前案就該財產所實施執行行為之效力，及於後案債權人，應依參與分配之規定辦理（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6號研討結果參照）。
四、經查：
　㈠異議人於113年7月2日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08年度執字第73781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就相對人於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宏泰人壽因保險契約所生之相關債權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77421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3司執177421號事件）；復於113年11月4日執高雄地院107年度司執字第84193號債權憑證、113年11月5日執高雄地院106年度司執字第92899號債權憑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新光人壽、國泰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下稱系爭保險債權），經執行法院分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9410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即113司執294100號事件）、113年度司執字第28196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3司執281962號事件）受理；異議人所聲請上揭三件執行事件之執行標的業經系爭執行事件扣押，故執行法院遂將上揭三件執行事件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又執行法院於112年12月7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宏泰人壽分別陳報以相對人為要保人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其預估解約金分別為新臺幣(下同)192,666元、167,196元、158,722元；嗣執行法院於113年10月28日核發支付轉給命令，於114年6月16日製作分配表並訂於同年7月16日分配，異議人於114年6月26日對系爭分配表表3之分配金額聲明異議，經原司法事務官於114年6月30日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情，業經本院核閱相關執行事件卷宗屬實。
　㈡惟查，異議人在113司執294100號事件之強制執行聲請狀之執行標的中固記載「債務人劉榮記之保險契約（併案執行新光人壽保單號碼AGA0000000、國泰人壽保單號碼0000000000）」等語，然其在聲請理由中既已載明與系爭執行事件合併執行，復未明示僅就新光人壽保單號碼AGA0000000、國泰人壽保單號碼0000000000之執行標的受償，自應認其聲請執行之效力亦及於系爭分配表表3之保險解約金。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尚有未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不當，非無理由，爰廢棄原裁定，發回原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預估解約金

		114年6月16日分配表之保險解約金



		 1

		國泰人壽美滿人生312終身壽險(0000000000)

		相對人



		 192,666元

		(表1)198,631元



		 2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AGA0000000)

		相對人



		 167,196元

		(表2)173,531元



		 3

		宏泰人壽終身壽險
(0000000000)

		相對人

		158,722元

		(表3)166,51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85號

異  議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代理人兼  

送達代收人  梁晉銘  

相  對  人  劉榮記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劉榮記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

於民國114年6月30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

執字第201641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民事訴訟法第240

    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並為

    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所準用。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

    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6月30日作成112年度司執字第

    201641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裁定（下稱原處分），原處

    分於同年7月4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7月11日對之提

    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

    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系爭執行事件於114年6月16日所製作分配表

    之表3(下稱系爭分配表表3)，未將伊於本院113年度司執字

    第29410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3司執294100號

    事件）所聲請之執行債權列入一併分配，伊於113司執29410

    0號事件所提出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中雖未紀載執行宏泰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泰人壽)之解約金，應認伊之真

    意係就被併入系爭執行事件之全部保險解約金全部執行。原

    處分認伊僅特定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

    及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解約金為執

    行標的，顯有違誤，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處分等語

    。

三、按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係以滿足債權為目的，除明示僅就特

    定標的為執行，而不對其他標的執行受償外，應認其本意並

    未將其他執行標的予以排除。執行法院就債權人之主觀意思

    無庸另為調查，其聲請強制執行之案件，如經與他案合併執

    行（或參與分配），效力應及於他案已實施強制執行之財產

    。依強制執行法第33條規定，執行法院前案就該財產所實施

    執行行為之效力，及於後案債權人，應依參與分配之規定辦

    理（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

    第6號研討結果參照）。

四、經查：

　㈠異議人於113年7月2日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

    108年度執字第73781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就相對人於國泰

    人壽、新光人壽、宏泰人壽因保險契約所生之相關債權為強

    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77421號清償債務

    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3司執177421號事件）；復於113年11

    月4日執高雄地院107年度司執字第84193號債權憑證、113年

    11月5日執高雄地院106年度司執字第92899號債權憑為執行

    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新光人壽、國泰人壽之

    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下稱系爭保險債權），經執行法院分別

    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9410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即113

    司執294100號事件）、113年度司執字第281962號清償債務

    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3司執281962號事件）受理；異議人所

    聲請上揭三件執行事件之執行標的業經系爭執行事件扣押，

    故執行法院遂將上揭三件執行事件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

    又執行法院於112年12月7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國泰人壽、新

    光人壽、宏泰人壽分別陳報以相對人為要保人如附表編號1

    至3所示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其預估解約金分別為新

    臺幣(下同)192,666元、167,196元、158,722元；嗣執行法

    院於113年10月28日核發支付轉給命令，於114年6月16日製

    作分配表並訂於同年7月16日分配，異議人於114年6月26日

    對系爭分配表表3之分配金額聲明異議，經原司法事務官於1

    14年6月30日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情，業經本院核

    閱相關執行事件卷宗屬實。

　㈡惟查，異議人在113司執294100號事件之強制執行聲請狀之執

    行標的中固記載「債務人劉榮記之保險契約（併案執行新光

    人壽保單號碼AGA0000000、國泰人壽保單號碼0000000000）

    」等語，然其在聲請理由中既已載明與系爭執行事件合併執

    行，復未明示僅就新光人壽保單號碼AGA0000000、國泰人壽

    保單號碼0000000000之執行標的受償，自應認其聲請執行之

    效力亦及於系爭分配表表3之保險解約金。原處分駁回異議

    人之聲明異議，尚有未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不當，非無

    理由，爰廢棄原裁定，發回原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預估解約金 114年6月16日分配表之保險解約金  1 國泰人壽美滿人生312終身壽險(0000000000) 相對人   192,666元 (表1)198,631元  2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AGA0000000) 相對人   167,196元 (表2)173,531元  3 宏泰人壽終身壽險 (0000000000) 相對人 158,722元 (表3)166,51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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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代收人  梁晉銘  
相  對  人  劉榮記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劉榮記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6月30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執字第201641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並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所準用。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6月30日作成112年度司執字第201641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裁定（下稱原處分），原處分於同年7月4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7月11日對之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系爭執行事件於114年6月16日所製作分配表之表3(下稱系爭分配表表3)，未將伊於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9410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3司執294100號事件）所聲請之執行債權列入一併分配，伊於113司執294100號事件所提出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中雖未紀載執行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泰人壽)之解約金，應認伊之真意係就被併入系爭執行事件之全部保險解約金全部執行。原處分認伊僅特定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及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解約金為執行標的，顯有違誤，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處分等語。
三、按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係以滿足債權為目的，除明示僅就特定標的為執行，而不對其他標的執行受償外，應認其本意並未將其他執行標的予以排除。執行法院就債權人之主觀意思無庸另為調查，其聲請強制執行之案件，如經與他案合併執行（或參與分配），效力應及於他案已實施強制執行之財產。依強制執行法第33條規定，執行法院前案就該財產所實施執行行為之效力，及於後案債權人，應依參與分配之規定辦理（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6號研討結果參照）。
四、經查：
　㈠異議人於113年7月2日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08年度執字第73781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就相對人於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宏泰人壽因保險契約所生之相關債權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77421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3司執177421號事件）；復於113年11月4日執高雄地院107年度司執字第84193號債權憑證、113年11月5日執高雄地院106年度司執字第92899號債權憑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新光人壽、國泰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下稱系爭保險債權），經執行法院分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9410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即113司執294100號事件）、113年度司執字第28196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3司執281962號事件）受理；異議人所聲請上揭三件執行事件之執行標的業經系爭執行事件扣押，故執行法院遂將上揭三件執行事件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又執行法院於112年12月7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宏泰人壽分別陳報以相對人為要保人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其預估解約金分別為新臺幣(下同)192,666元、167,196元、158,722元；嗣執行法院於113年10月28日核發支付轉給命令，於114年6月16日製作分配表並訂於同年7月16日分配，異議人於114年6月26日對系爭分配表表3之分配金額聲明異議，經原司法事務官於114年6月30日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情，業經本院核閱相關執行事件卷宗屬實。
　㈡惟查，異議人在113司執294100號事件之強制執行聲請狀之執行標的中固記載「債務人劉榮記之保險契約（併案執行新光人壽保單號碼AGA0000000、國泰人壽保單號碼0000000000）」等語，然其在聲請理由中既已載明與系爭執行事件合併執行，復未明示僅就新光人壽保單號碼AGA0000000、國泰人壽保單號碼0000000000之執行標的受償，自應認其聲請執行之效力亦及於系爭分配表表3之保險解約金。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尚有未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不當，非無理由，爰廢棄原裁定，發回原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預估解約金

		114年6月16日分配表之保險解約金



		 1

		國泰人壽美滿人生312終身壽險(0000000000)

		相對人



		 192,666元

		(表1)198,631元



		 2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AGA0000000)

		相對人



		 167,196元

		(表2)173,531元



		 3

		宏泰人壽終身壽險
(0000000000)

		相對人

		158,722元

		(表3)166,51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85號

異  議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代理人兼  

送達代收人  梁晉銘  

相  對  人  劉榮記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劉榮記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6月30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執字第201641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並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所準用。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6月30日作成112年度司執字第201641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裁定（下稱原處分），原處分於同年7月4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7月11日對之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系爭執行事件於114年6月16日所製作分配表之表3(下稱系爭分配表表3)，未將伊於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9410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3司執294100號事件）所聲請之執行債權列入一併分配，伊於113司執294100號事件所提出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中雖未紀載執行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泰人壽)之解約金，應認伊之真意係就被併入系爭執行事件之全部保險解約金全部執行。原處分認伊僅特定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及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解約金為執行標的，顯有違誤，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處分等語。

三、按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係以滿足債權為目的，除明示僅就特定標的為執行，而不對其他標的執行受償外，應認其本意並未將其他執行標的予以排除。執行法院就債權人之主觀意思無庸另為調查，其聲請強制執行之案件，如經與他案合併執行（或參與分配），效力應及於他案已實施強制執行之財產。依強制執行法第33條規定，執行法院前案就該財產所實施執行行為之效力，及於後案債權人，應依參與分配之規定辦理（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6號研討結果參照）。

四、經查：

　㈠異議人於113年7月2日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08年度執字第73781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就相對人於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宏泰人壽因保險契約所生之相關債權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77421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3司執177421號事件）；復於113年11月4日執高雄地院107年度司執字第84193號債權憑證、113年11月5日執高雄地院106年度司執字第92899號債權憑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新光人壽、國泰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下稱系爭保險債權），經執行法院分別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94100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即113司執294100號事件）、113年度司執字第28196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3司執281962號事件）受理；異議人所聲請上揭三件執行事件之執行標的業經系爭執行事件扣押，故執行法院遂將上揭三件執行事件併入系爭執行事件辦理。又執行法院於112年12月7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國泰人壽、新光人壽、宏泰人壽分別陳報以相對人為要保人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其預估解約金分別為新臺幣(下同)192,666元、167,196元、158,722元；嗣執行法院於113年10月28日核發支付轉給命令，於114年6月16日製作分配表並訂於同年7月16日分配，異議人於114年6月26日對系爭分配表表3之分配金額聲明異議，經原司法事務官於114年6月30日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情，業經本院核閱相關執行事件卷宗屬實。

　㈡惟查，異議人在113司執294100號事件之強制執行聲請狀之執行標的中固記載「債務人劉榮記之保險契約（併案執行新光人壽保單號碼AGA0000000、國泰人壽保單號碼0000000000）」等語，然其在聲請理由中既已載明與系爭執行事件合併執行，復未明示僅就新光人壽保單號碼AGA0000000、國泰人壽保單號碼0000000000之執行標的受償，自應認其聲請執行之效力亦及於系爭分配表表3之保險解約金。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尚有未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不當，非無理由，爰廢棄原裁定，發回原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預估解約金 114年6月16日分配表之保險解約金  1 國泰人壽美滿人生312終身壽險(0000000000) 相對人   192,666元 (表1)198,631元  2 新光人壽防癌終身壽險(AGA0000000) 相對人   167,196元 (表2)173,531元  3 宏泰人壽終身壽險 (0000000000) 相對人 158,722元 (表3)166,516元 



　　　　　　　　　　　　　　　



